士林電機廠(股)公司97年產學合作獎學金申請案
1、 目的：本公司在追求企業永續經營的同時，亦不忘善盡社會責任，為回饋社會並協助培育電機、電子、自動控制等科系之專業人才，獎勵青年學子敦品勵學貢獻社會，特設立此獎學金。
2、 獎助對象：國內大學之電機、電子、資訊、自動控制、機械等科系研究所一年級學生。
參、獎助金額：經審查合格者，二年在學期間內每名每學期碩士：新台幣伍萬元整，另於公司赴任滿三年後，給予乙次留任獎金新台幣伍萬元整。
肆、獎助名額：每科系預定2～3名。
伍、申請資格：
一、以其大學在學總成績及研究所96年第一學期成績為審查為準。
二、操行成績８０分（含）以上，且在校期間未受記過以上處分。
三、身心狀態正常，無宿疾或影響身體各部功能運作之障礙者。
四、畢業（男役畢）後能立即配合至本公司服務者。
五、未受領其他有服務規定之獎助學金或另負有服務義務者。
陸、審查標準及程序：
一、初審：由本公司委託校方初審，合格後送本公司辦理。
二、複審：初審合格學生由本公司安排面試後核定。
三、依複審後成績高低排序錄取，如複審成績相同者，則依在校學業成績高低排序錄取。
四、經公告錄取之學生，應於十五日內與本公司完成獎學金契約（簽約前應詳閱之）之簽約手續，否則視同棄權。
柒、權利及義務：
1、 經申請並獲核定錄取之獎助同學，於在學期間得申請至本公司實習一個月（寒、暑假），另於本公司實習期間，將依公司規定發給薪資報酬；實習地點為新竹廠區（新竹設有員工宿舍）。
2、 於畢業取得畢業證書後二週內至本公司人力資源處報到並依新進人員任用方式任用，並至少服務二年。(尚需服役者於退伍日起算二週內報到) 

3、 在本公司實習及工作期間，一切均依政府法令及本公司規定辦理。
四、研究所學生畢業後若於本公司服國防役，服役期滿後仍需依規定在本公司服務滿二年。
捌、追償獎學金：
經核定授予獎學金之學生，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公司即停止發給並無息追償其已受領之全部獎學金，且喪失其核定獎助資格。
一、中途休（退）學者。
二、未能如期完成學業者。
三、領受其他有服務義務規定之獎助學金或另負有服務義務者。
四、在學期間受學校記過（含）以上處分，或操行成績低於８０分（不含）以下者。
五、申請資料有虛偽造假經查證屬實者。
六、畢業後至其他公司服國防役，或轉服義務兵役以外之其他兵役。
七、畢業（男役畢）後另行就業、進修、至其他公司服國防訓儲或轉服義務兵役以外之其他兵役，或未依規定至本公司報到服務滿二年者。(本款相關罰則於獎學金契約另訂之)

玖、申請日期：即日起至民國九十七年五月卅十日止。
拾、申請程序：
一、符合申請條件者請填寫本公司提供之申請表，並檢附下列相關資料後，逕送各系所主任初審。
（1）大學四年成績單及研究所96年度第一學期成績正本各乙份。
（2）學生證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乙份。
（3）自傳及生涯規劃書。
（4）各類技能檢定證件影本（未取得者免附）。
二、學校各系於初審後，請配合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十日前以掛號方式寄送至本公司人力資源處進行複審。
三、所有申請案業經面試複審，將提報呈核本公司總經理核定後，錄取名單將於民國九十七年八月中旬前函寄校方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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